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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評會 103年 9月 17 日第 318 次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規範本校各教學單位提聘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特訂定本要 
點。 

二、各教學單位擬提聘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者，應依以下程序辦理： 

（一）、提聘單位於簽請學校同意後，經系、院教評會通過，送校
教評會審議後，由學校發給聘函。 

（二）、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不佔提聘單位員額，惟以不超過各學
院大學部每學期開課總時數十分之一為原則。 

（三）、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以一年一聘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
提聘單位應針對其授課之表現給予考核評等，作為續聘之
參考。 

三、各教學單位擬提聘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應具備下列資格： 

（一）、以通過本校博士班資格考試為原則，並應通過試教，方得
申請擔任兼任講師，惟外語課程不在此限。 

（二）、所教授之課程需符合其專長。 

（三）、不得同時在其他學校擔任專任教師。 

四、聘任本校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在教授召集指導之下可開大一或
大二最基礎課程或實驗實習課程，經院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 
報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五、擬提聘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之系所，應將聘用相關資訊公告，並 
開放全校博士生申請應徵。 

六、博士生取得博士學位後，如系（所）擬繼續聘為兼任教師，則應 
依本校新聘教師程序重新提聘。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另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八、本要點經校教師評審會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發布施行，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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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二、各教學單位擬提聘博士生
擔任兼任講師者，應依以下程
序辦理： 
（一）、提聘單位於簽請學校
同意後，經系、院教評會通
過，送校教評會審議後，由學
校發給聘函。 
（二）、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
不佔提聘單位員額，惟以不超
過各學院大學部每學期開課
總時數十分之一為原則。 
（三）、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
以一年一聘為原則，必要時得
延長。提聘單位應針對其授課
之表現給予考核評等，作為續
聘之參考。 

二、各教學單位擬提聘博士生
擔任兼任講師者，應依以下程
序辦理： 
（一）、提聘單位於簽請學校
同意後，經系、院教評會通
過，送校教評會審議後，由學
校發給聘函，不請領教師證
書。 
（二）、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
不佔提聘單位員額，惟以不超
過各學院大學部每學期開課
總時數十分之一為原則。 
（三）、博士生擔任兼任講師
以一年一聘為原則，必要時得
延長一年，但最長不得超過二
年。提聘單位應針對其授課之
表現給予考核評等，作為續聘
之參考。系（所）應於聘期屆
滿前二個月依前述程序辦理
續聘。 

一、經專案小組決議，擬
放寬博士生兼任講師請
頒證書之規定及授課年
限之限制，故刪除本點第
一項及第三項部分文字。
二、關於本校兼任教師請
頒教師證書之規定，前經
校教評會第 296 次會議
決議，配合修正如下： 
1.本校兼任教師，擬申請
教師證書，需符合下列條
件：              
(1)在本校實際授課滿 6 
個學期以上。      
(2)每學期授課至少 2 個
學分。 
(3) 請領證書當學期仍
在校兼課者。 
(4) 教學優良經三級教
評會審議通過。     
2.中央研究院及其他由
國家支持之研究機構專
任研究人員在本校授課
滿二個學期以上者，依前
項二至四款辦理。   
3.本校博士生兼任講師
在本校授課滿四個學期
以上者，依第一項二至四 

款辦理。 

三、各教學單位擬提聘博士生
擔任兼任講師應具備下列資 
格： 
（一）、以通過本校博士班資
格考試為原則，並應通過試
教，方得申請擔任兼任講師， 
惟外語課程不在此限。 
（二）、所教授之課程需符合
其專長。 

（三）、不得同時在其他學校 
擔任專任教師。 

三、各教學單位擬提聘博士生
擔任兼任講師應具備下列資 
格： 
（一）、應通過本校博士班資
格考試並通過試教，方得申請
擔任兼任講師，惟外語課程不
在此限。 
（二）、所教授之課程需符合
其專長。 

（三）、不得同時在其他學校 
擔任專任教師。 

1.經專案小組決議，放寬
本校博士生兼任講師資
格條件，以通過博士候選
人資格考為原則，如擬由
尚未通過博士候選人資
格考者兼任講師，則應加
註補充說明後提會審議。
2.爰依決議修正本條文
字及博士生兼任講師提
名表。 

四、聘任本校博士生擔任兼任
講師，在教授召集指導之下可 

開大一或大二最基礎課程或實 

四、聘任本校博士生擔任兼任
講師，在教授召集指導之下可 

開大一或大二最基礎課程，經 

增列博士生兼任講師得
開實驗、實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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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實習課程，經院課程委員會
審核通過後，報校課程委員會 

審議。 

院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報
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